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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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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
林偉怡女士 
 
 
林女士： 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12 月 21 日會議 
 

醫院管理局私家病人服務 
 
 在衞生事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12 月 21 日會議上就有關「醫院管

理局私家病人服務」進行討論時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，闡

述推行醫院管理局(醫管局)和兩所設有醫學院大學成立的私家病人服務

檢討工作小組建議的未來路向。在諮詢醫管局後，現將所需資料載列如

下。  
 

(a) 私家病人服務行醫權的批核
 

2. 醫管局已擬備了有關提供私家病人服務的內部通告，列出批核

私家病人服務行醫權的通用原則。舉例而言，通告列出了可在醫管局提

供私家病人服務醫生應具備的基本資歷，以及所需的批核機制。通告將

由 201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。醫管局會每年檢討獲批核醫生的名單。 
 

(b) 收費的釐定  
 

3. 醫管局與香港大學(港大)及香港中文大學(中大)(大學)合訂了一

套準則，作為醫生釐定私家病人診症服務個案複雜程度(以及相應的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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